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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日升 股票代码 3001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雪山行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塔山工业

园区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电话 0574-65173983

电子信箱 xuesx@risenenerg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338,441,412.47 7,645,274,025.40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159,720.77 345,206,392.86 -12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97,908,448.63 292,884,527.12 -16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054,437.25 167,672,979.55 17.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0 0.3830 -127.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0 0.3830 -127.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4.06% -5.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0,999,256,119.87 28,922,830,321.96 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00,989,184.52 8,443,061,016.90 -2.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40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海峰 境内自然人 29.19%

263,147,

261

0 质押

151,910,

999

王孝安 境内自然人 3.15% 28,365,966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前海开源

公用事业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8% 9,734,69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1% 7,310,986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0.70% 6,321,313 0

王君 境内自然人 0.68% 6,120,004 0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二

组合

其他 0.57% 5,110,200 0

赵世界 境内自然人 0.55% 4,949,9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4,928,457 0

何迅 境内自然人 0.53% 4,775,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与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王孝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365,966股，实际合计持有28,365,966股。

公司股东王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120,004股，实际合计持有6,120,004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0年度可转债事项

2020年6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日升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可转债事项相关议案；

2020年7月1日，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可转债事项相关议案；

2020年7月31日，公司收到了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491号）；

2020年8月21日，公司收到了深交所出具的《关于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20153号）；

2020年9月8日，公司公告了《东方日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0年9月25日，公司公告了《东方日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2020年10月28日，公司公告了《东方日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20年12月30日，公司公告了《东方日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2021年1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1年2月1日，公司披露了《东方日升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止

上市公告》并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

板关注函〔2021〕第63号）；

2021年2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方日升关于终止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等议案；

2021年4月9日，公司公告了《东方日升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撤销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债券注册批复的决定的公告》，本次可转债事项终止。

（二）江苏斯威克分拆上市事项

2020年5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日升关于分

拆所属子公司江苏斯威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等分拆事项

相关议案。

2020年6月9日，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分拆事项相关议案。

2021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的议案》，该议案尚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21年5月18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分拆子公司上市事

项的议案》，本次分拆事项终止。

（三）东方日升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

更紧密的结合，实现公司与员工同发展共成长，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于2021年1月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方日升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议案。 2021年2月23日，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正式启动，将向不超过39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2,750万份。

2021年7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23,290,700股公司

股票已于2021年7月27日全部非交易过户至“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 ，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58%。 同日，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等议案。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薪酬激励机

制，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的长远可持

续发展。

（四）转让江苏斯威克控股权事项

2021年8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苏斯威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议案》；

2021年8月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所《关于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2021年8月10日，公司披露了《对〈关于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问

题的回复》；

2021年8月18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江苏斯威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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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1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迪森股份 股票代码 3003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咏芳

办公地址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沧联二路5

号

电话 020-82269201

电子信箱 dsxm@devotiongroup.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4,797,688.83 463,824,190.97 463,824,190.97 3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75,565.02 3,486,345.32 3,486,345.32 45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932,747.56 1,247,184.69 1,247,184.69 1,09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360,013.53 8,730,842.80 8,730,842.80 56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0.01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0.01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0.23% 0.23%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101,621,

805.07

3,312,267,

307.04

3,312,267,

307.04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7,443,

632.57

1,526,322,

368.41

1,526,322,

368.41

-1.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

准则” ），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第一季度起按新租赁准则要

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20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9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厚春 境内自然人 13.65% 50,919,599 38,189,699

李祖芹 境内自然人 10.70% 39,907,935 29,930,951

马革 境内自然人 7.52% 28,040,059 21,030,044

深圳前海金迪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3,680,982 0

郭庆利 境内自然人 0.54% 2,031,900 0

陈燕芳 境内自然人 0.49% 1,822,426 1,366,819

田国英 境内自然人 0.44% 1,631,500 0

朱咏梅 境内自然人 0.43% 1,600,000 0

赵玉娟 境内自然人 0.36% 1,356,200 0

张军祥 境内自然人 0.32% 1,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厚春先生、 李祖芹先生和马革先生于2021年4月30日续签了

《一致行动协议书》，为一致行动人，有效期为五年；

2、深圳前海金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厚春先生、李

祖芹先生、马革先生控制的企业；

3、股东朱咏梅系公司控股股东李祖芹先生的配偶；

4、股东陈燕芳女士系公司董事；

5、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迪森热能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迪森转债 123023 2019年03月20日 2025年03月20日 52,942.85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4.52% 45.8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62 7.85

三、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0335� � � � � � � � �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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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1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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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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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卡倍亿 股票代码 3008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慈

办公地址 宁海县桥头胡街道汶溪周工业区

电话 0574-65106655

电子信箱 stock@nbkb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15,915,599.18 410,174,542.99 1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454,729.21 21,854,042.11 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5,741,725.96 21,729,333.98 1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43,054.07 16,532,055.97 -17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3 7.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3 7.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6.78%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55,141,207.48 1,195,237,441.10 1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2,361,796.32 580,238,987.83 2.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23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新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84%

33,600,

000

33,600,000

林光耀 境内自然人 3.74% 2,068,000 2,068,000

时间 境内自然人 1.85% 1,020,000 1,020,000

林光成 境内自然人 0.80% 442,000 442,00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0.69% 380,000 380,000

徐晓巧 境内自然人 0.62% 342,000 342,000

安伟展 境内自然人 0.36% 200,000 200,000

殷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65,000 165,000

尤东海 境内自然人 0.27% 150,000 150,000

温暐 境内自然人 0.24% 135,000 1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林光成为林光耀之兄，林强为林光成之子，林光成、林光成、林强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李泽楷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57,1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合计持

有57,100股；

2、孙兰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0,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752股，

合计持有48,552股；

3、耿艳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7,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合

计持有47,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投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主要为新能源汽车线缆及智能网联汽车线缆产业化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募投项目。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34,688万元，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21,098.78万元已全

部投入使用，资金投入进度符合工程建设安排。

该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公司的智能化生产水平，增加公司新能源汽车线缆产品的产能，满足新能源汽

车线缆、智能网联汽车线缆未来市场需求，提高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线缆和智能网联汽车线缆领域的盈利

能力。

2、重大融资项目

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7,900万元， 于2021年2月25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并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021年4月26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宁波卡倍亿电气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 〔2021〕139号）。

2021年8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召开创业板上市委2021年第49次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发行可转

换债券的申请。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新能源汽车线缆及智能网联汽车线缆产业化项目 34,688.00 12,400.00

2 新能源汽车线缆生产线建设项目 24,298.18 15,500.00

合计 58,986.18 27,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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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宁

海县桥头胡汶溪周工业区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林光耀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1年上半年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1）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秦慈先生兼任董事会秘书；（2）聘任王凤女士为公司

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2020�年 6�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

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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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监

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11时在浙江

省宁海县桥头胡汶溪周工业区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

实际参加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详 细 内 容 请 参 见 与 本 公 告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详 细 内 容 请 参 见 与 本 公 告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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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

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持公司股份3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2%）的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5,5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155%）。

2、持公司股份8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5%）的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25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0375%）。

3、持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6%）的监事安伟展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09%）。

4、持公司股份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5%）的监事戴武生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500股 （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0125%）。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

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

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徐晓巧 副总经理 342000 0.62%

蒋振华 副总经理 85000 0.15%

安伟展 监事 200000 0.36%

戴武生 监事 30000 0.0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要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一种或多种方式

（四）减持数量及比例：

1、徐晓巧先生本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5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550%。

2、蒋振华先生本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12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75%。

3、安伟展女士本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9%。

4、戴武生先生本次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25%。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五）减持时间区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六）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若公

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该发行价格应按除权、除

息进行相应调整）。

（七）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发行人发行前股东股份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1、本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股份公司申报所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4、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5、如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本人在接到公司董事

会发出的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公司。

6、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

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

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及个人资金需要等情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能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戴武生先生不属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在本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副总经理徐晓巧先生、副总经理蒋振华先生、监事安伟展女士和监事

戴武生先生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各项仍在履行期限内的减持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东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城地香江 603887 城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裘爽 鲍鸣

电话 021-52806755 021-5280675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A座8楼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A座8楼

电子信箱 shchengdi@163.com shchengdi@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334,518,557.63 8,585,552,594.89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123,502,050.12 4,056,118,065.74 1.6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49,626,794.11 1,558,671,035.51 -1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4,781,194.47 186,441,035.81 -4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009,447.64 159,076,540.75 -5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00,949,460.48 -251,890,257.74 1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5 5.47 减少2.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1 -4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1 -43.9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9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谢晓东

境内自然

人

21.87 98,565,395 22,721,392 质押 59,364,000

沙正勇

境内自然

人

11.05 49,818,710 49,818,710 无 0

卢静芳

境内自然

人

4.21 18,960,883 无 0

扬中市香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5 13,274,093 13,274,093 无 0

镇江恺润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1 13,125,453 7,862,323 无 0

余艇

境内自然

人

2.39 10,772,429 0 无 0

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 9,960,058 0 无 0

曹岭

境内自然

人

1.53 6,909,326 3,080,823 无 0

刘国锋

境内自然

人

1.37 6,163,416 0 质押 1,384,800

余思漫

境内自然

人

1.23 5,550,79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晓东先生和卢静芳女士分别持有公司21.87%和4.21%的股份，二人为

夫妻关系；余艇先生和余思漫女士分别持有公司2.39%和1.23%的股份，

二人为父女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70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7月30日通过现场和通讯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董事王志远先生因身处外

地，故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监事和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谢晓东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71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7月30日通过现场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周健先生召集，所有监

事会成员均为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城地香江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公告编号：2021-073

债券代码：113596� � � � � � �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 股东谢晓东先生持有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份98,565,39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1.87%；股东卢静芳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18,960,88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21%。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卢静芳女士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507,055股， 约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谢晓东先生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8,028,218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

本次减持计划中， 集中竞价交易部分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进行，大宗交易部分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

定。 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

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收到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卢静芳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现将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晓东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98,565,395 21.87% IPO前取得：98,565,395股

卢静芳 5%以下股东 18,960,883 4.21% IPO前取得：18,960,88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谢晓东 98,565,395 21.87% 夫妻

卢静芳 18,960,883 4.21% 夫妻

合计 117,526,278 26.08%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谢晓东

不 超 过 ：18,

028,218股

不 超 过 ：

4%

大宗交易

减 持 ， 不

超过：18,

028,218

股

2021/9/1 ～

2022/3/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及

上市后公司

转增股本方

式取得

归还质押融

资负债

卢静芳

不 超 过 ：4,

507,055股

不 超 过 ：

1%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4,

507,055

股

2021/9/17 ～

2022/3/17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及

上市后公司

转增股本方

式取得

归还谢晓东

先生质押融

资负债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本人承诺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且两年内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锁定期满所持股份数量的20%（注：截止2021年10月10日

前， 卢静芳女士减持数量不超过3,792,176股， 谢晓东先生减持数量不超过15,168,800

股）；本人承诺将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减持意向的承诺；

2、本人的减持行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等合法

方式进行。 每次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公告本次减持的数量、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时间区间等；

3、本人的减持行为不得违反本人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4、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减持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

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自然人股东谢晓东先生及卢静芳女士为归还谢晓东先生质押融

资负债所作出的减持。 在减持期间内，两位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以上仅为公司自然人股东谢晓东先生及卢静芳女士本人减持意向，不代表实际减持结

果，实际减持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减持进展情况公告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期间，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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